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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贫困”网红是社会之殇，亟待整治
□ 关育兵

检验“打拐”成果，关键是“买卖同罪”
□ 汪昌莲

银发劳动者权益理应得到更好保障

近年来，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

剧， 催生了相当规模的“银发劳动

者”。 越来越多超出法定退休年龄的

“银发劳动者” 被用人单位雇佣， 或

是被用人单位返聘。 “有些‘银发劳

动者’ 虽然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 但

在身体、 智力方面完全具备继续工作

的条件， 甚至在管理经验等方面占有

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 江南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彭小

彦说道。 然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 超

过 60 岁的老年人再就业， 与用人单

位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而是构成“雇佣关系”。 实践中，

“银发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

全部保障， 尤其是发生意外事故时，

涉及到赔偿等事宜， 容易产生大量纠

纷。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 发出 5 号

司法建议， 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加强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

引导和保障“老有所为”， 助推劳动

力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近年来， 最

高法曾先后发布三批老年人权益保护

典型案例， 涉及老年人衣、 食、 住、

行各个方面。 人民法院为保障‘银

发劳动者’ 权益所采取的各项举措，

是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生动实

践。” 彭小彦建议， 进一步完善工伤

保险制度， 逐步探索扩大工伤保险制

度覆盖范围， 让工伤保险惠及更多人

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再次就“银发打工人” 表达关

注。 代表们接力呼吁， 建议在全国范

围统筹推进“银发打工人” 劳动权益

保障， 明确参加工伤保险的程序、 标

准以及缴纳方式， 在更大范围内推动

“银发打工人” 劳动权益保障落实到

位。 与此同时， 代表们建议， 修订完

善制度的同时， 也要注意与劳动合同

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 做足劳动保障

制度的“适老化” 改造。

因员工不会线上请假而将其开

除， 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违法又冷漠。

确保大龄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

障， 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 也是文

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综合工人日报、 红网等

（业勤 整理）

就企业发展而言， 大龄员工身体

素质下降， 个人精力也远不如年轻人

旺盛， 且在各行各业都逐步向数字

化、 网络化转型的背景之下， 大龄员

工的性价比也逐渐下降。 因此也有网

友大胆猜测： “不会线上请假” 仅是

借口， 趁此裁掉大龄员工才是真正的

目的。 诚然， 仅以“不会线上请假”

这样荒谬的理由就将银发打工人拒之

门外的做法未免太过草率， 同时也助

推着银发群体与时代脱轨。

随着法院判决出炉， 不少网友表

示大快人心。 法院认为， 尽管企业

有权利推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和工

具， 但在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

员工的实际状况和合理需求， 特别

是对大龄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技术

接纳能力给予适当的理解和帮助。

可见法律也在尽力为大龄打工人提

供快车道， 让他们越过数字鸿沟， 赶

上时代发展的浪潮。

但是， 帮助银发群体跨越数字鸿

沟， 还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共同

打造与银发群体携手共进的网络新时

代。 在面对老龄化与数字化双重压力

时， 社会有必要也有责任构建更为包

容的职场环境， 为银发群体提供帮

助， 保障其公平接受新技术的权利。

此外， 企业也应该更新人力资源政

策， 制定更加灵活的技能培训计划，

帮助大龄员工顺利过渡到新的工作模

式。 就我们个人而言， 也应该主动对

家中老人进行数字反哺， 克服其对数

字技术的“畏难情绪”， 使得他们不

至于在技术迭代升级中掉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在享受

数字化红利之余， 请不要忘记还有这

样一些人被排斥于网络之外。 让我们

多方携手打破数字壁垒， 莫要让银发

人寒了心。

莫让数字鸿沟寒了银发人的心

让法律为大龄劳动者撑腰

  近日， 一则“59 岁员工不会线上请假

被开除” 的新闻引起关注。 原来， 某公司要

求所有员工请假需线上操作， 否则视为旷

工， 而 59 岁的员工辛某不会线上请假， 他

通过微信、 电话等方式向公司请假， 并提出

返岗后补请假。 但公司并未告知准假与否，

后以辛某连续旷工 3个工作日为由宣布解除

劳动合同。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后， 依法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违

法， 支付该员工赔偿金近 11万元。

“父母双亡， 自己只能辍学在家照

顾弟弟妹妹 ， 每天吃的是土豆……”

2018 年以来， 一个名叫 “凉山孟阳 ”

的年轻女孩在网上迅速走红， 她的 “悲

惨遭遇 ” 一度感动了众多网友 。 走红

后， “凉山孟阳” 开始频繁直播带货，

短短几年成为拥有 386 万粉丝的网红。

然而， 如同所有 “视觉贫困” 网红

一样 ， “凉山孟阳 ” 只不过是靠 “卖

惨” 打造悲情人设， 以 “视觉贫困” 博

取网友同情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 其不

仅父母都健在， 视频中的土坯房也是摆

拍， 黝黑皮肤、 破烂衣服都只是她用来

营造 “视觉贫困” 的道具而已。 在其背

后， 更是隐藏着一条从前端打造人设、

孵化网红 ， 到中端内容编撰 、 剧情拍

摄、 电商运营， 再到后端农产品供应，

流量变现的制假售假灰色产业链……

“视觉贫困” 网红现象严重侵蚀社

会信任。 在一个信息真假难辨的时代，

公众对于网络信息的信任度本就岌岌可

危。 这些网红通过摆拍和虚假宣传， 刻

意营造贫困的假象，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

信任的危机。 当真相大白时， 公众感受

到的不仅是被欺骗的愤怒， 更是对社会

信任体系的失望。

“视觉贫困” 网红现象扭曲了社会

价值观。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不仅可能导

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还可能加剧

社会不公平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

价值观还掩盖了真实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和紧迫性， 使得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援助。

此外， “视觉贫困” 网红现象还助

长了网络乱象的滋生。 为了获取更多的

流量和利益， 他们不惜夸大其词、 编造

故事， 乃至进行恶意炒作， 一些不法分

子也借此机会进行欺诈和非法牟利。 因

此， 这样的行为污染网络环境， 损害网

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同时破坏了网络空

间的秩序和规则，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

公民权益。

更需警惕的是， “视觉贫困” 网红

现象给偏远地区的农民和真正助农的主

播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打击。 这些网红

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使得真正的

农产品销售受到阻碍， 这既损害了农民

的利益， 也打击了社会人士救助农民、

购买农产品的积极性。 许多真正的助农

主播和农民群体， 因为被卷入这样的舆

论漩涡而受到了负面影响。 这不仅是对

他们个人声誉的损害， 更是对整个助农

事业的打击。

“视觉贫困” 网红现象对社会的伤

害是巨大的。 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坚决抵制这种

行为， 净化网络环境， 维护社会的信任

和稳定， 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

动部署会 3 月 18 日召开， 部署从即日

起至 2024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近年来， 民众对 “打拐” 的呼声越

来越高， 也引发了对拐卖妇女儿童 “买

卖同罪” 的广泛讨论。 长期以来， 因拐

卖儿童有罪、 收买儿童无罪， 导致买主

大都逍遥法外 。 最典型的例子是 ， 此

前， 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山东聊城警方

侦破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 涉案人员

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刑期。 但

两起案件中的买主非但 “毫发未损 ”，

被解救出来的 29 名婴儿， 反而因为无

法找到亲生父母， 仍旧只能继续寄养在

买主家里， 等待未知的命运。

事实上， 衡量一次 “打拐” 行动是

否成功， 除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被绳

之以法， 妇女儿童被解救出来之外， 还

有更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 最终能否安全回到亲人身边。“打

拐”的目的，一是打击犯罪行为，二是保

护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等合法权益。

再者， 拐卖妇女儿童属于犯罪， 路

人皆知。 但很多收买妇女儿童的人， 认

为只要买来妇女儿童不是以倒卖为目

的 ， 就不构成犯罪 ， 这是对法律的误

读。 事实上，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 即

使收买妇女儿童不以出卖为目的， 但只

要非法剥夺 、 限制妇女儿童人身自由

的 ， 均属于犯罪行为 。 特别是 ， 根据

2015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 的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的行为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的惩罚。 这也让 “买卖同罪”

有了法律依据， 并明确了买方的量刑标

准。 然而， 部分法学界人士， 包括部分

被拐妇女儿童亲属均认为， 现行法律对

买家惩处过轻， 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

家 “定罪”， 实现 “买卖同罪”。

可见， 检验 “打拐” 成果， 关键是

“买卖同罪 ”。 换言之 ， 只有 “买卖同

罪”， 才能让 “打拐” 更具威力。 众所

周知， 有需求才有市场， 买方本身就是

始作俑者， 却得不到法律制裁， 反而还

能得到孩子， 这无疑会助长拐卖人口之

风。 打拐要想走出误区， 当务之急是要

制定对收买人口犯罪行为的惩处细则，

并提高违法成本 ， 堵住贩卖人口的源

头 。 同时 ， 要建立起 “打击与保护并

重 ， 保护优先 ” 的打拐机制及评价体

系 ， 将拐卖 、 收买妇女儿童者绳之以

法， 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亲人团聚，

才是 “打拐” 的终极目标。


